

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11屆第1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3年8月14日（星期三）10時3分至11時1分

地　　點　本院紅樓302會議室

主　　席　韓院長國瑜

協商主題　研商有關「第14屆考試院人事同意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人事同意權」等二案（民進黨黨團提議）
主席：謝謝各位黨團幹部，請坐，謝謝。跟各位黨團幹部報告，也跟各位工作夥伴報告，現在是立法院休會期間，因為我們接到了民進黨黨團要求召開協商，協商的內容就是關於第14屆考試院人事同意權以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人事同意權等二案，應民進黨黨團的要求，我們召開這一次休會期間正式的朝野協商。在這裡特別感謝各位黨團幹部撥冗參加，也要跟各位黨團報告一下，我們國民黨黨團傅崐萁總召因為家裡面有喪事，重孝在身，所以他今天沒有辦法參加；民進黨的柯建銘總召因為身體非常不舒服，也特別致意說他沒有辦法參加，特別跟大家一併報告。

接下來，我們先切入今天最重要的主題──民進黨黨團要求的，請民進黨黨團先發言，針對這次所提的人事案，請。

吳委員思瑤：謝謝院長、謝謝各黨的同仁。首先，先跟大家表達一下歉意，因為總召身體微恙，所以我想這是他參加幾百場的協商以來第一次沒有辦法到場，他從昨天晚上也一直希望他今天能夠有點恢復，我們是都希望他好好地休養，所以很抱歉，今天就由思瑤還有我們副幹事長洪申翰委員一起參與今天的協商。

謝謝院長今天就依本黨在8月2號的發文，希望針對考試院人事同意權、NCC人事同意權的處理邀集各黨的黨鞭大家一起來共議。我也先說明一下，NCC的人事同意權是4月30號由行政院送到立法院，在7月12號已經付委審查；考試委員的人事同意權案是5月31號由總統府依程序送達立法院，也在6月7號就已經付委審查，之前的兩個議案、兩個人事同意權案都應當已經進入付委要審查的階段。今天民進黨黨團請求召開這個協商，主要是在上一個會期中的5月16號，我們針對上會期的延會時間由韓院長召集了一次朝野協商，也依循著那一次朝野協商的結論，各黨都簽字同意上會期是延會到7月16日，但是為什麼訂延會到7月16日？也就是在5月16日朝野協商的那一場會議上大家有了一個基本的共識，雖然它沒有化為文字，但基本上它是一個前提，才會去影響我們做成延會到7月16日的這個決定，而那個協商裡頭的共識，我手上有著上一次5月16號2點07分到傍晚7點31分那次馬拉松式的協商紀錄，那一天大家都辛苦了！

依循著那一天的共識，不管是民眾黨團的黃珊珊副總召，或者是國民黨團的傅崐萁總召，都在協商的過程當中表達上會期就處理哪些議案、合宜的時間點，因為那時候還在討論卓院長要上任，因此要有卓院長施政報告的期間，也預留了是不是有專案報告的時間，所以大家綜整之後認為延會延到7月16號可以處理哪些事，而沒有辦法在上個會期處理的就是人事同意權案，所以在5月16號的協商裡頭，不管是傅總召或是黃珊珊副總召也都有一個共識性的發言，就是人事同意權應當在臨時會再來處置，雖然它沒有落為當天簽字的結論，但是它是連帶、連動地影響了大家共同決議延會到7月16日的一個重要前提。所以民進黨今天請求院長召集這個協商，也就是延續上個會期末的協商結論，人事同意權就是立法院共同的法定義務，我們必須各黨一起善盡這樣的一個責任來進行審查，我們就希望依著5月16日協商的結論，用臨時會的方式來處理，而就我們的認知，當時是各黨都有這樣的一個默契在，這是第一個我們請求院長召集協商看是不是用臨時會來處理的一個理由。

當然，第二個理由，我想再次強調，人事同意權不管是行政機關的NCC，乃至於憲政機關的考試院，都是立法院應當善盡的憲法、憲政機關的忠誠義務，各黨都應當一起透過審查來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決定，所以我們都共同有責任。當然民進黨團作為執政黨，我們也更急切、也擔憂NCC如果沒有辦法在法定期程7月31日……其實也已經delay了啦！考委如果沒有辦法在8月31日前……那勢必會連帶影響兩個機關的運作，在NCC的部分，對於民生、對於通訊相關的管理及媒體專業的管理，乃至於考試院對於國家考試的舉辦，這都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也對人民的權利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所以站在民進黨團的立場，我們還是希望大家共同找出合宜的時間點、合宜的方式趕快來行使人事同意權，所以也再次謝謝院長的召集，也謝謝各黨黨鞭今天一起來討論，我們聽取大家共同的決議一起來進行。

主席：謝謝吳思瑤委員（幹事長）的說明。接下來我們請國民黨團發言，然後民眾黨團請準備。

洪委員孟楷：感謝院長，今天雖然是休會期間，但我們休會不休息，我相信各委員也都在自己的選區，或者是之前希望的地方考察、會勘等等我們都有做陸續的安排，就連行政院長卓榮泰明天也會到本席的選區去視察我已經爭取非常久、終於水落石出、有名目的105市道第二期建設，所以雖然休會，但我們不休息，不過真的很感謝院長在8月2號接到民進黨團要求協商之後儘速召集協商。

剛剛聽了民進黨團的代表講了一席話之後，我們還是聽不出民進黨的意思是什麼，到底是要用臨時會的方式來做人事，還是說下個會期、正式會期來做人事？我們還是不瞭解啊！身為執政黨，其實大家都已經把我們的行程給排開了，今天坐下來，那請執政黨先開誠布公講一下嘛！為什麼會這麼說？因為其實臨時會我們有相關的規定，不管是憲法或是職權行使法裡面都有明確規定，兩個要件：一、遇到重大事件發生；二、四分之一委員以上連署要求召開臨時會。我們之前已經開宗明義講了，國民黨身為在野，我們絕對不可能幫行政部門的人事來做背書或是安排，也因此我們絕對不會主動召集臨時會；民眾黨之前也有開過記者會、也有宣布他們的立場，所以現在就看民進黨是不是有提出四分之一委員的連署要來召開臨時會。

以及第二個更重要的事情──重大事件發生，我想NCC的委員是行政機關、考試委員是我們院級機關，其實都重要，可是它算不算是重大事件？因為這個人事本來就已經可以推敲，人事到期本來就可以推算嘛！再者，我覺得執政黨的委員也不用用這種大帽子，甚至有民進黨黨工職的人士開始在放風聲、放消息說：如果不通過的話，影響到考生考試的權利。其實我們委員馬上就找出來，國家考試很重大，但是典試委員、命題委員跟閱卷委員早就已經選任，並且半年前就已經籌備了，所以如果說8月31號假設上一波的考試委員真的到期，即便是正式會期來做考試委員審查的話，可能都不會影響到我們今年9月到年底的國考，所以我覺得這應該要先說明清楚，不要給外界一個錯誤的訊息說：哇！8月31號如果考試委員沒有辦法上任的話，我們國考會受影響。我想我們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應該要說明清楚。

再者，如果真的因為會影響到考生的權益，那是不是某種程度上也是綁架、情緒勒索？就變成說我們立法院一定要同意提出來的考試委員名單，即便他是不及格的、即便他是不如人意的、即便他是有瑕疵的，但因為害怕會影響到全國民眾、考生的權益，所以好像立法部門也要摸著鼻子、我們也要放水，我想不應該。所以先說明清楚，考試委員任期8月31號屆滿，不會影響今年到12月的相關中央考試或是地方考試。再者，考試委員名單從5月31號送進來，我們6月7號就已經付委了，立法院沒有任何的拖延，5月31號進來之後，最近一次的程序委員會6月7號就已經付委了，但從6月7號到7月16號會期結束之前，民進黨團沒有再提出任何請求說需要來做討論嘛！

NCC委員更是如此，關於NCC委員我們還是要釐清，因為本席以及黃國昌委員都利用總質詢時間質詢過行政院長，我們說責任政治，行政院長5月31號第一次被我們質詢的時候，我問他能不能同意這4位NCC委員提名？他說他不知情，再來他說會在最短時間內重新提出名單。所以既然行政部門……院長已經在總質詢的會場告訴我們會再重新提出名單了，我們當然不可能讓原本有的4個名單進入到付委審查嘛，所以沒有過程序委員會是因為這個樣子。而卓榮泰院長一直沒有提出新的名單，直到7月9號黃國昌委員一樣用他的總質詢時間時來請教卓榮泰院長，卓榮泰院長才勉為其難說他願意為4個名單背書，之後我們在最近一次的7月12號──3天的院會，我們就讓它付委。所以立法部門從頭到尾沒有延宕行政部門所提出人事的相關審查時間，都是因為行政部門自己的延宕，更何況行政部門在這段時間一直用媒體來放話，講NCC委員不通過的話iPhone不能買，有這個道理嗎？我說實在話，資訊要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NCC委員通不通過跟iPhone沒有直接關係，跟所有電信相關的產品、原本有的審查制度沒有任何的關係，也都可以用相關行政來處理。

所以我們的立場已經表達非常清楚了，我們不可能主動提要開臨時會，而院長今天是不是要來做更超前的討論，關於9月第2會期開始之後要什麼時候開議？我們等一下尊重院長的裁量，但是在這一個部分，我們不主動提出，至於有黨團要主動提出，那是黨團的一個權益，我們再進一步針對如果真的有臨時會的話，是要討論什麼樣的提案以及討論有沒有必要性，還有最重要的，是不是應該要由延宕的黨團或是延宕的行政部門先向國人來道歉？否則我們變成都在收拾爛攤子了，因為他們的延宕，然後我們要加開臨時會、要來幫他們擦屁股、幫他們來收拾後續的殘局，我覺得這對於立法部門來講也是不太尊重的一個作法。所以把事情給釐清說明清楚、時間順序說明清楚，我想讓外界也一目了然知道我們在做的事情，該做的專業審查、嚴格把關，我們不會因為政黨而有所移動，但是我們希望所有事情都能說明清楚，以上，謝謝。

主席：好，謝謝，國民黨發言已經表達非常的清楚了。接下來我們請民眾黨黃國昌總召發言，然後請民進黨團準備。

黃委員國昌：謝謝院長。今天看到我們黨團協商的主題是研商第14屆考試院人事同意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人事同意權等二案，因為在休會的期間提出要研商這兩個案子，到底是什麼時候要處理這件事情，從開會的事由跟協商的主題目前是看不出來。只不過在休會的期間，有媒體朋友詢問我們針對召開臨時會來處理這兩個議案的看法，針對這件事情，台灣民眾黨黨團非常的重視，所以我們開了2次黨團會議，全體成員大家一致的決議是，我們反對在月底的時候透過召開臨時會的方式來處理這兩個人事同意權。

理由是，對台灣民眾黨來講，不管是審查考試委員或NCC委員，這本來都是立法院的職權，沒有錯，但在7月初的時候，我們就已經公開呼籲要趕快處理這件事情，我們主張延會，當時民主進步黨黨團是表示反對的，這讓我們覺得很困惑。從考試委員、考試院正副院長被提名進到立法院來以後，我們從來沒有看到哪一次執政黨立院黨團說這個事情很急，我們趕快來排會處理。甚至到7月初的時候，很清楚地看得出來剩下的時間不夠，我們建議延會，他們也反對；然後等到開始休會的時候想利用8月底，就對外放話說一定要召開臨時會處理這個，要不然立法院就違反了我們在憲法下面的義務，這對我們來講是不可承受之重，也恕難接受。如果按照這樣子的邏輯，那你豈不就是要趕鴨子上架嗎？如果8月底以前我們沒有同意通過的話，造成所謂的考試院空轉竟然變成了在野黨的責任！基於這樣子的理由，我負責任的跟院長報告，兩次的黨團會議中全體成員都到場，我們針對這件事情表達了意見，台灣民眾黨8位委員立場一致，反對透過召開臨時會在8月底的時候用趕鴨子上架的方式來處理這兩樣人事同意權。

NCC人事同意權的部分，整個過程剛剛洪孟楷委員也做了清楚的說明，我就不需要再贅述。但我們要特別提出來的事情是，在NCC組織法三讀修正通過以後，目前行政院卓榮泰院長經過了三催四請、一再拜託，好不容易在院會裡面他才願意背書的翁柏宗主任委員被提名人，他不符合NCC組織法被提名的資格跟要件，這不是要不要實質審查的問題，而是要先符合形式的要件才有實質審查的問題。今天從行政院到立法院，目前擺在檯面上面、等著大家實質審查的主任委員翁柏宗根本不符合NCC組織法三讀修正通過以後的消極要件，在不符合消極要件的情況之下，請問我們要進行什麼樣的實質審查？行政院該做的事情是把這個根本不符合消極要件的翁柏宗提名撤回去，重新提符合要件的NCC主委被提名人，然後立法院進行實質審查才有意義，否則我們進入實質審查的時候，面對翁柏宗要說什麼？他根本就不符合三讀通過的NCC組織法所規定的消極要件，所以我們大家都投反對票，這樣有意義嗎？既然要進行實質審查的話，我們還是希望行政院負起責任，把符合資格要件的NCC主委被提名人名單送到立法院來，這樣子的話，我們開始進入NCC人事同意權實質審查的時候，大家才不會沒有辦法理解說，請問我們現在針對這個主任委員被提名人到底要實質審查什麼事項。以上是針對有關於人事同意權以及開臨時會這樣子的議案，我們台灣民眾黨黨團會議大家一致的決議。

如果現在大家覺得我們立法院的確還有很多該做的工作沒有做，那麼不只人事同意權，我們在7月初時就這樣講了，有很多事情都沒做完，所以我們建議延會，可是沒有人答應。沒關係，既然立法院還有這麼多的事情沒有做完，那我們就早點開議，就沒有必要按照以前的往例，到9月中、甚至9月底才開議，我們就早點開議，9月2日不就報到了嗎？9月2日、3日兩天報到，沒關係，我們就第一個禮拜2日、3日兩天報到，如果大家對開議時間有共識的話，9月6日就開議，沒有必要拖到9月中、9月底，早點開議，趕快開始工作，以上。

主席：謝謝台灣民眾黨團黃國昌總召發言，現在請民進黨。

吳委員思瑤：謝謝主席。我本來期待今天大家不要講過去，我們就好好來坐下來講問題。剛剛聽了洪孟楷委員跟黃國昌委員的發言，那我覺得事實還是得還原跟釐清。

我在第一階段的發言已經說了，我手上拿著的是5月16日朝野協商的會議紀錄，這是公文書。所以延會到7月16日是各黨同意的，上個會期的會期末是5月底，各黨同意延會到7月16日，沒有人反對延會，且延會7月16日是各黨簽字同意的，協商結論上也有黃國昌總召您的簽名。我必須把當天各黨黨鞭在協商會議上的發言，如果大家不信任吳思瑤所說的，那我就把各黨黨鞭在該場協商會議上的發言逐字地來朗讀一下，好嗎？黃珊珊副總召當天的發言是，我擷取他的重點，他說：我們就很具體的建議，是民眾黨很具體的建議，先訂一個延會的時間點，後面用臨時會來處理。因為這個會期是2月1日就開議，非常長，如果一直又要開到8月，民眾黨覺得可能時間太長，如果按照新的院長，也就是卓院長上任之後的總質詢，再加上可能安排兩次專案報告，會有六個禮拜的時間一直到7月中了，所以民眾黨認為7月中的延會點是一個適合的時間點，之後再以臨時會來處理人事同意權或有特殊需要的話的其他議題，可能這樣對於各個委員的時間安排比較妥當，所以民眾黨認為，如果一下子延會延到8月，我覺得這對很多委員，包括國會外交的一些安排，可能都沒有辦法進行；所以黃珊珊副總召說：是不是就具體建議直接訂一個延會的時間點在7月中？這是黃珊珊副總召當天的發言。

傅崐萁總召的發言比較簡短，我來簡略說一下：國民黨也回應一下剛剛民眾黨黃珊珊副總召所提的，如果民眾黨希望在7月中能夠確定把時間開出來、敲定延會的時間的話，那國民黨現在就建議暫時延會到7月16日。那時候傅總召就cue了韓院長：所以院長，我們比較完整的作法是不是可以暫定在7月16日？至於剛剛柯建銘總召、民進黨團所提的人事同意權的部分，那我也回應一下剛剛民眾黨已經提到的，就用臨時會來處理，好不好？是不是可以這樣子？請院長裁示。這是傅崐萁總召的發言，所以院長在5月16日那天就依循各黨的共識，裁示上個會期延會到7月16號，所以針對延會的時間點，不要現在還在這裡說不是事實的話，當天大家共同決定延會到7月16號是三黨簽字，而它的共識前提就是人事同意權以臨時會來處理。OK，我在這裡沒有想要再挑起什麼樣大家的情緒，只是大家提了，我就必須還原事實。

第二個我也要還原事實的是，NCC的人事同意權就是對面兩個政黨的委員你們在委員會以及在院會阻擋了8次，議事錄都可以查，就是如此。7月12號就是正式付委，8次的阻卻以後在7月12號正式付委，既然進入審查了，大家就應當進入審查的期程跟啟動程序，而不是剛剛黃國昌總召說的，他對於個別的被提名人有意見，他就針對個別的被提名人要求行政院退回，已經進入審查程序了就「照起工」、「照步來」。現在立法院各黨團已經同意付委審查，在NCC的部分一次名單是4位，現在又說要針對個別委員，這個沒有道理嘛！院長！

好，那我現在講回來今天的主題，人事同意權的行使是透過審查去行使你的同意或不同意，這是憲法規定立法院這個憲政機關的法定義務，所以各位朋友不要再說這是民進黨的責任、這是執政黨的責任，不論在朝在野，我們都是立法院，行使憲法法定的人事同意權的職責是我們共同的責任。剛剛孟楷說上個會期你們的考委名單送進來了，5月底送進來了啊，也沒有看到民進黨一直來要求呼籲趕快審查，現在是怎樣？哪個議案、哪個預算、哪個人事同意權進來，民進黨要「照起工」，一天三餐似的早上拜託、中午拜託、晚上拜託，拜託大家來審查一下？沒必要這樣嘛！這是我們共同的責任啊！任何一個法律案，任何一個預算案、任何一個人事同意權送到立法院就是我們共同的職責，審不審、審了能不能過或是審了要怎麼樣調、修正，大家取得共識，不是一定要民進黨一直拜託、一直拜託，然後我說真的，孟楷，我們每天在媒體上拜託，每天碰到你也拜託，你們就真的願意坐下來審查嗎？所以這不是誰有沒有用力拜託的事情，這是朝野共同的責任。

第二個，進入人事同意權的審查，乃至於透過審查去行使同意或不同意，不是單方面背書，更不是所謂什麼放水，我相信大家基於立法委員的專業職責都會認真的來審查這幾位被提名人的適任與否，絕對不是進入審查程序就是在放水或是要求你們背書，沒有這件事，沒有人在情勒，我們只是要求履行我們自己立法委員領人民薪水就該做事，就如此而已，這是法定義務，這個不是誰在情勒誰，也不是誰要每天拜託誰，大家才願意坐下來進行處理。

最後一項我想要說的是，很多事情不要倒果為因，考試院他們針對下半年，因為每一個國家考試都要前6個月來啟動、準備，所以下半年的考試有4項，包括初等考試、包括醫事人員這一類的，有醫師、中醫師、牙醫師、護理師、社工師、營養師，然後還有一類是關務考試、身障特考、國軍上校以上的轉任考試，這個是9到12月要啟動的、要進行的，而剛剛洪孟楷委員說這些下半年的都已經進入程序了，沒有什麼不行使同意權就辦不了考試，因為下半年9到12月的考試是上半年就啟動，他們叫做請辦作業嘛，所以他們本來就是要做，但是如果我們沒有想方設法儘可能在8月底完成考試委員的人事同意權的話，影響的是明年度的國家考試，而每一個國家考試依據的都是典試法，依照典試法就是考選部要報請考試院去核定典試委員會，然後典試委員長再由考試院院長來提，然後進入它的這些程序。所以當然考試院也必須未雨綢繆啦，如果人事同意權沒有辦法儘早來通過的話，他們當然也要為明年上半年的考試及早去做一些權宜之計，可是這都逾越了，某種程度權宜之計是沒有辦法照著典試法那麼嚴謹的程序，我們不就是逼人家國家考試未來的適法性可能受到挑戰，那影響的是考生的權益。所以這是一個如果考試院沒有行使同意權的話會連帶影響的事情，這是事實，不是誰在恐嚇誰、不是誰在情勒誰、不是誰在對媒體放話，如果這樣的話，我們人事同意權都不需要訂定一個法定期程了嘛！如果各位委員認為說沒有行使也沒有關係，你們自己想辦法啊，不要來情勒、不要來放話，come on，我們都不要講這些情緒性的話。

民進黨在上個會期末就已經說過，也依循我剛剛唸給大家聽的發言──在協商時各黨鞭的發言，不是只有民進黨訴求說用臨時會來處理人事同意權，因為現在民進黨不是國會多數，我們不是自己四分之一委員提出連署就可以開成會，以前確實我們是國會多數的時候，我們可以自己提案，直接在院會、全院委員會直接表決，我們有信心，因為我們過去是國會多數，但是現在國會多數是藍白兩黨，所以要開臨時會不是民進黨單一政黨主張就可以開得成，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院長來召開協商，大家坐下來討論。

所以我們的立場還是希望，如果能夠以臨時會來處理，這樣當然是可以避免兩個機關的空窗期，把它縮短，影響變小，至於能不能開得成，這當然就要看大家的意見，所以這需要協商，也需要院長來調和鼎鼐。當民進黨想要跟大家坐下來好好的朝野對話的時候，請大家收到我們的誠意、收到我們對於各個政黨合作的這份努力，不然我們民進黨如果直接提案連署，那樣你們又有話說了，會說你們民進黨就是老大啦、不聽其他政黨的意見等等，不用這樣，我們都不用這樣了，好嗎？我們都不用這樣了。所以這兩個人事同意權怎麼處理、什麼時間點處理，剛剛黃國昌總召也提到，如果對於臨時會兩黨持保留的意見、有其他的方案，我們的目標就是讓它減短造成憲政機關或是NCC空轉的時間，我們就一起做這個努力。

院長，你比較辛苦，要麻煩您做出一個好的定奪。

主席：好的、好的。我們在各黨統統進行過兩次發言之後就會宣告一下我們的結論。

請接收到民進黨善意的國民黨團二次發言。

林委員思銘：好，謝謝院長。各位黨團的幹部，我想針對要召開臨時會，固然剛剛思瑤講說我們在過去有提到要用臨時會來處理人事同意權的問題，但是各位要想一想，現在面臨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一個很重大的爭議，現在如果要進行人事同意權的行使，你要適用舊法還是新法？因為我們新法已經三讀通過了，而且也經過總統公布了，這是現行有效的法律，所以就法來說，我們等於沒有法源依據來對相關人事審查來做行使，為什麼說沒有法源依據？因為對於我們三讀通過的法案，你們聲請了大法官的憲法訴訟，不管是總統府啦、監察院啦，或者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的連署，大法官竟然做出暫時處分，做出處分、做出裁定暫時停止適用新法，所以目前我們整個對於人事同意權的行使可以說沒有法源依據啊，舊法根本不可能適用，因為新法已經經過立法院三讀通過，只是憲法法庭把它裁定暫時適用，不是說它無效，它仍然是現行有效的法律。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是誰造成我們法律的空窗期？是誰造成的？我想不管是總統府、監察院或者民進黨黨團，你們要負最大的責任；甚至大法官當時做出暫時處分，你有沒有考量到會有這樣一個法律空窗期的問題？所以我們就實質來講，今天要召開臨時會就面臨到這個問題，你到底要適用哪一個法律做相關的審查，我想大家要深思。我認為這整個事件看起來，其實執政黨要負最大責任。以上，謝謝。

主席：謝謝。我們接下來請民眾黨發言之後，我請問一下，民進黨還要三次發言？要喔！我們請民眾黨二次發言，謝謝。

黃委員國昌：謝謝院長，我其實一直覺得黨團協商就是大家把自己的立場講清楚了以後，有共識就按照共識進行，而沒有共識就按照議事規則處理。我其實不太希望把黨團協商當成是一個好像在政治攻防，甚至政治攻擊、甚至人身攻擊的地方，因為這樣真的不是一個很健康的狀態。

第二個事情，對台灣民眾黨來講，那個沒有什麼拜不拜託的問題，我們剛剛就考試委員的人事同意權發言，從進來到現在，那沒有拜不拜託的問題，有哪一次提案說要開始進行全院委員會的審查？沒有啊！從來都沒有啊！那第二個事情是黃珊珊副總召，他今天因為有其他的公務沒有辦法來參加，但我覺得拿著他那個時候在黨團協商的一段發言，要給台灣民眾黨戴一個這麼重的帽子是無法承受之重，沒有辦法同意，我為什麼這樣說？黃珊珊副總召在5月16日講的那段話就基於善意啊！事情沒辦法處理完，那就先延到7月16日，但我們提出呼籲，希望能夠繼續延會是7月初的事情，這個有很清楚、公開資訊的記載。我們到7月初的時候就知道事情沒有辦法處理完，我還公開地呼籲說考試委員同意權的審查、NCC委員同意權的審查處理不完嘛！處理不完我們就延會繼續處理。當初反對的就是民主進步黨啊！當時我沒有聽到民主進步黨說，這個審查人事同意權是我們立法院作為憲政機關的憲法職責，我們當然應該要什麼趕快繼續延會來處理人事同意權的問題啊！NCC不能空轉、考試院不能空轉，所以民主進步黨絕對支持延會來審查考試委員跟NCC的人事同意權，沒有啊！他們那時候直接說的就是他們反對。那到底是誰不願意履行憲政機關的職責？不要給台灣民眾黨扣一個這麼大的帽子。

我再度重申，今天珊珊委員沒有在現場，我覺得不能沒有人幫他講話，要不然欺負一個不在現場的人，我覺得並不公平。他當初就是善意，到5月16日的時候事情處理不完，我們就延會到7月16日嘛！但我剛剛在講的就不是5月的事情，7月初的時候，我們看整個立法院院會進行的狀況、院會進行的進度就很慢，延宕了非常多次，我們7月初的時候就說了。那你說審查人事同意權是我們立法院共同的職責，是、沒有錯，所以我們那時候才會提出這樣子的呼籲，但關於同意人事同意權、能不能夠同意這件事情，那是另外一回事喔！能不能夠同意是另外一回事，否則的話，我們不管什麼時候審人事同意權，變成這一批人不管他適不適任，我們如果不同意的話，導致沒有人出任那個位置、造成了憲政機關的空轉，那豈不是準備要把立法院當成立法局嗎？

但我還是要拉回來，其實今天來這邊我真的不想講這麼多，因為有很多全部都是公開資訊，每一個公民心裡都有一把尺，都可以去做客觀的評斷，每一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我還是要再度重申，我不希望把黨團協商的現場變成是在進行政治攻防，這個沒有意義啦！真的沒有意義嘛！你的案子是什麼、你想要的案子是什麼，你提出來，那看其他的黨團是不是同意，大家同意、有共識就很好；如果沒有辦法同意，那難不成你要逼人家同意嗎？每一個黨團有每一個黨團各自不同的立場，不同的立場各自對選民、對社會負責任。

最後，因為這個是黨團召開過兩次委員的會議，8位委員全體一致做了這樣子的決議，所以我必須要負責任的跟院長講，反對召開臨時會是我們的立場，但是我們贊成在9月提早開議，如果是要在2號、3號報到的話，我們在9月6號星期五就來開議，趕快把立法院中不僅僅是人事同意權，還有一堆延宕的改革法案、跳票很多年的改革法案，到了委員會審查可能都缺臨門一腳，開完委員會以後進入院會就可以完成二讀跟三讀了，那個是跳票了好幾年的法案、也是我們很關心的改革法案，要趕快積極地來做。

主席：謝謝黃國昌委員發言，我特別開始懷念柯總召了，他今天不在現場，好像有酸辣湯少了胡椒的感覺啊！

現在我們請民進黨第3次發言，請洪申翰委員。

吳委員思瑤：胡椒來了！

洪委員申翰：剛剛黃國昌總召說在5月16號黃珊珊副總召的那段話是當時的善意，其實我們非常同意，當時各黨團其實在那次的協商裡面對於怎麼安排延會的時程跟人事同意權要怎麼來處理其實都表達了善意，所以我覺得我們沒有要去否定當時是出於善意，就像剛剛思瑤委員講的，當時傅崐萁總召也在現場做了相關的表示，其實也是善意，所以也因為大家都有那樣子的善意，我說那個善意是基於大家有一個希望尋求共識的意念，在那個意念之下，其實大家會有一個共同的期待，那個期待就是延會到7月16號，然後可能8月的時候再來召開臨時會處理人事同意權，大家其實當時都有這個善意，我覺得我們都不用互相去否定。那也因為當時的這個善意，所以我們作為一個執政黨，我們當然還是會期待能夠在8月接下來的時間裡面召開臨時會來處理人事同意權的問題，我們站在一個執政黨的立場上，我們也接收到在5月的時候大家所表示的善意，所以我們當然還是會有這個期待，剛剛孟楷委員說到底民進黨有沒有想要召開臨時會，我在這邊可以說我們還是有這樣的期待的。但是沒有錯，確實現在我們民進黨已經不是單獨過半的國會最大黨，所以到底這個臨時會開跟不開，現在也不是民進黨可以自己單獨決定的事情，可是我們還是要說，我們有這個期待。

至於剛剛思銘委員又講到都是因為你們提請釋憲、要求暫時處分，所以造成這個法有部分被宣布暫時處分等等的事情，其實我自己真的期待，假設我們可以再一次都共同有善意的話，真的可以看向未來，我覺得不用一直再追究過去的那些事，因為很多追究其實有些真的也不一定那麼有道理，就是說當今天大法官都做了暫時處分的決定，就代表這有違憲的疑慮，當一個法律有違憲的疑慮，我們民進黨明明知道它有違憲的疑慮還不提出相關要暫時處分的事情，難道我們要看著有違憲疑慮的法律就直接的適用嗎？這對於一個法治國家來說是一件好事嗎？所以我要說對這個我們都不想再去做爭辯了。可是我們比較希望是看向未來的部分，希望大家能夠還有善意，希望接下來處理這兩個人事同意權，一樣能夠保有善意，但是就民進黨來說，我們確實還是期待能夠召開臨時會來處理人事同意權，但以現在我們在國會的席次結構來看，當然要尊重兩個政黨，這個我們當然一清二楚，所以我覺得這部分還是請院長可以來做相關的討論，但我也很希望這個討論就像剛剛國昌委員說的，我們繼續能夠保持善意，謝謝。

主席：謝謝申翰委員的發言。接下來我們國民黨黨團要求第3次發言，我們請洪書記長發言。

洪委員孟楷：感謝院長。今天協商我想我們要有效率也要有結論，本來我不想提，但是既然民進黨的代表就已經把5月16號的這些協商……傅崐萁總召他今天沒有到現場，他們剛剛也唸了傅崐萁總召當時的話，我覺得還是要還原一下現場，以及我們今天第一次聽到民進黨的代表從頭到尾又是善意、又是期待、又是尊重，我們想問，從5月16日到現在到底民進黨有沒有尊重在野？5月16日，剛剛民進黨的代表一直講這個時間點，我覺得這個時間點很好，民進黨的代表好像忘了過去這2個月你們怎麼樣在立法院發起了9波暴力的衝突，內政委員會有做什麼樣的杯葛，然後三讀通過的法案你們提起釋憲，然後在憲法法庭針鋒相對、政治操作，好像都忘記了。

5月16日當時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君子協議或是君子默契？是在於我們認為大家可以坐下來、後續延會到7月16日，大家回到那個時間點，5月16日的時候我們在講的是延會到7月16日，而後續的院會卓榮泰院長上臺報告，後續的院會我們針對新任的政府進行總質詢，約有10次，10次完了之後還保留兩、三次院會可以進行相關法案處理，如果說真的到7月16日沒有辦法處理完的話，也許我們在8月的時候人事的部分再來處理。可是是建立在幾個前提，第一前提，大家君子協議嘛，每一次開會大家「照品照行」，比人頭而不是比拳頭，才講完不到12個小時，5月16日的協商出來之後，5月17日就開始9波大衝突啊！9波衝突有哪一次是國民黨先發動嗎？沒有啊！我們講善意，5月16日我們釋出了善意，結果不到12個小時，5月17日民進黨怎麼樣做？然後之後的4次院會，這個過程我們都不要贅述了，但我講的是，這個是單方面當一個黨團它沒有尊重其他在野黨團，或是說當我們認為大家可以坐下來、好好地用表決去表決都不願意的時候，那沒辦法啊！

再拉回來，剛剛幾個癥結點我覺得還是要重申，一直講說我們在程序委員會有8次沒有讓NCC委員付委，那個前提也是一樣啊！就是行政院長到底要不要為他的人事來背書？這4個委員我們那時候一直強調的是，因為行政院長的提名權很重要，如果行政院長認為這4個委員是夠格、他願意來背書的話，什麼時候行政院長同意我們就來付委，所以8次的程序委員會沒有讓這4位陳建仁前院長提名的NCC委員進入到付委，那是因為我們認為卓榮泰院長……卓榮泰院長自己也講說他不知道這個提名的過程，那我們要求卓榮泰院長確認這4個委員的資格，何錯之有？當了行政院長可不可以有點肩膀？你不願意為這4個委員背書，然後一定要在野陣營、一定要立法院趕快來審查，那不是本末倒置嗎？

我必須要說，我們現在在討論的是要不要開臨時會，我也認為如果臨時會只是現在民進黨又要再提5月16日，但是忽略過去這2個月的狀況，然後就是硬逼著我們在野陣營都要來開臨時會，不管怎麼樣我們要加開，這很像什麼？很像搶了銀行的搶匪之後來問銀行的櫃檯，我當初要領的100塊你怎麼還不給我？莫名其妙嘛！

主席，我認為今天我們在這邊還是要確認一下幾個事情，第一，審查權，我們一定會審查，只要有開會的時間，能夠有審查的部分，我們身為立法委員一定會行使審查權，所以不會延宕審查權。開會的時候，只要有排入議程能夠審查的時候，我們一定會審查，問好、問滿！但是審查權不代表同意權，所以審查完畢之後，如果到最後我們認為這樣的一個委員、這樣的一個名單是不符合人民標準，而我們沒有給他同意的時候，這也是立法委員的權利。但執政黨請不要現在用這樣子一個方式說，如果他在到期的時候沒有上任的話，延宕、空轉、人民權益受損！那不就代表說，提出什麼樣的人事我們一定要同意？沒有這回事！

再者，我們開宗明義就講了，甚至我們現在也把考選部歷年針對明年的公告、公職考試日期的規劃列出來，考選部在每年8月中旬就會確定隔年的考試日程計畫規劃；換言之，過去7年都是在8月中，包括8月15日、8月13日、8月12日，就已經把明年一整年的國家考試計畫公布出來、也確定出來。所以換言之是什麼意思？就是這一批的考試委員如果在8月31到期之前，他們也會把明年的國家考試日程都給規劃出來，不會有特例、不會有延宕；換言之，不會影響到我們國家人民要去做公職考試的權益，至少明年不會影響！如果我們在9月的正式會期再來做考試委員的一個審查，即便假設到9月底新任考試委員才通過，還不一定全額通過，但是我講的是審查完畢、行使同意權真的通過的話，上任的新任考試委員他們會做的也是後年的考試規劃的安排，所以並不會影響，並不是只是不影響今年年底的考試，包括明年的國家考試規劃基本上也不受影響！這一點我必須要合先說明，這樣子才能夠讓所有看直播以及瞭解、關心我們立法院的人士知道立法院不是立法局，知道針對行政院送出來的名單或者是考試院送出來的名單立法院有審查權，我們一定會用審查權，而且我之前講過，我們一定專業審查、嚴格把關，但是審查權不代表同意權！什麼時候用審查權？那就是開會的時候排入議程，我們就用審查權，後續我們也一定不會延宕地來進行。好，以上，謝謝。

主席：謝謝洪孟楷書記長的發言。接下來請問台灣民眾黨要三次發言嗎？請！三次發言完畢之後，我們就……

黃委員國昌：不用，我其實沒有要講什麼，我只是跟院長講，我覺得大家該說的都說完了，接下來該怎麼處理，尊重院長這邊的安排，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主席：請吳思瑤書記長補充一句話。

吳委員思瑤：幹事長。謝謝。

主席：幹事長，對不起。

吳委員思瑤：我知道院長很懷念柯總召，我相信總召現在也是在看直播。我想民進黨還是希望臨時會能夠來處理，但是也透過今天的協商發言清楚知道兩黨的意見，我們就是看院長的裁示。後續針對兩項人事同意權，我非常同意讓它進入審查不代表各個委員就一定是行使同意，我剛剛一再說，進入審查之後，透過審查的程序讓每一位立法委員對於被提名人的資格、理念有更進一步的瞭解，再來行使個別立委的同意或不同意，所以絕對不是單方面的背書、更不是放水，這個本來就是A、B、C。

我只是有一件事情要補充一下，就是考試院對於國家考試這件事情真的是非同小可，確實今年會公布明年的哪幾項考試，就如同我們知道2026要選縣市長，我們知道2028要再選總統跟立委，但是那個請辦作業需要新任的考試委員來啟動，所以未來2026的地方縣市首長選舉跟2028的總統或立委選舉也是中選會要依一定的期程去啟辦，在考試委員叫做請辦，在其他的機關辦理其他的事項是啟辦。

這個不是說排定了考試的期程就好，因為排定考試的期程是要讓考生來準備啊，哪一年度、幾月份我要應考，這就是像每年大學聯考一樣嘛，我們那個年代叫聯考，現在已經不是用聯考這個詞。所以說這個東西還是要講清楚，考試委員依典試法它有一定的程序，我們不能因為我們自己這樣想說沒問題，那個公布了就可以辦得很順利，不是這樣，我們要尊重其他憲政機關去嚴謹地行使機關的忠誠義務啦！所以我做這個補充，這個不是我們要去講得很嚴重，而事實上它就是有這樣的程序，不是只列了期程就可以辦理那個考試、就能夠順利，這是考生的權益，憲法保障人民的工作權跟應試權，我們立委不能夠無視於這個事，所以我們還是期待臨時會，剛剛有其他委員提出其他時間點、其他權宜的方法，那我們看看院長的裁示，也謝謝大家未來就一起進入審查、進入討論。

主席：請民眾黨黃總召補充。

黃委員國昌：不是啦，既然可以補充的話，那我也補充嘛！民主進步黨黨團口口聲說考試委員很重要、考生的權益很重要，要趕快來進行審查。我剛剛兩次發言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從名單送到立法院來，我從來不在乎什麼拜不拜託，私底下拜不拜託根本就不是個事嘛！那重點是什麼？民主進步黨何時提案說來排全院委員會審查？什麼時候提過這個案子而台灣民眾黨反對？從來沒有啊！你要進入全院委員會審查，他不是坐在那邊空的就可以審查，要有黨團提案，要把它排進去耶！根本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提議，就放著時間不斷地走啊！甚至我們7月初的時候說來延會處理考試委員的人事同意權、NCC委員的人事同意權，民主進步黨悍然拒絕，然後等到時間過了到8月底的時候，開始突然想起來考生的權益很重要，要給大家扣一個這麼大的帽子，我再說一次啊，不可承受之重。

主席：我猜柯建銘總召因為他膝蓋嚴重受傷，三十年來第一次缺席朝野協商，他看了電視機一定非常著急。

吳委員思瑤：院長，召開全院委員會審查，民進黨不是秘書處、民進黨不是議事處、立法院又不是民進黨開的，這個我們怎麼能夠逕行來處理呢？好，謝謝！請院長裁示。

主席：現在幹事長讓我來裁示一下。各位所有親愛的黨團幹部，謝謝大家在休會期間趕來立法院，我們一起參加朝野協商，非常感謝！電視機前面的柯建銘總召也請一併聽清楚，那我這邊做正式的宣告──第一，各黨團對於召開臨時會有不同意見，可不可以請各黨團就依法提出？權利還是要回到各黨團的身上，讓院本部這邊我們來進行處理。第二，上一次會期最後一次院會有通過國情報告相關決議，不過針對邀請的時間各黨團並沒有明確，我請各黨團溝通之後，我們再來辦理後續的事宜。

現在我們散會，謝謝。

散會（11時1分）


